
都市更新法令說明會 

都市更新宣導法令說明會 

都市更新宣導與社區輔導委辦案-中和區泰安里 

 

壹.舉辦時間：104 年 3月 25日 星期三 PM 7：00 

貳.地    點：中和區中和路 244巷 10號 

參.講    師：辜永奇 副理事長 

肆.簡報內容：（略） 

伍.綜合討論： 

一、信託的管理費用由誰支出? 

[答覆] 

信託相關費用原則由實施者全額支付，倘若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則該費

用得納入共同負擔。 

二、以自主更新辦理都更，是否也享有稅賦減免？ 

[答覆] 

是，以都更方式重建皆有稅賦減免。且其中土地增值稅及契稅僅限以權利

變換實施之都市更新案，方有優惠。 

三、若是達到「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同意比例，即可申請報核更新事業計畫送

審，對尚未同意者應有如何解決方案？是否可以強拆？ 

[答覆] 

以法令層面而言，新北市政府為執行「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權利變換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案件，依直轄市縣（市）政府

受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執行應注意事項

第五點，訂定「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

土地改良物案件補充規定」之規定，同意門檻達到九成以上，實施者可以向主

管機關申請代為實施。 

在政府動用公權力前，一定會要求實施者召開多次協調會程序，會兼顧少

數地主的權益與多數地主的意願。但以實務層面來說，還是希望實施者能盡量

爭取所有權人 100％同意，持續向不同意都更之居民進行協商及溝通，避免強制

拆除後引發不必要的衝突發生。 

四、在都市更新過程中，資金部分從何而來？ 

[答覆] 

若委請建商擔任實施者，資金部分由建商出資辦理；若是自主更新，則可

向銀行辦理融資作為建案資金來源。 

五、事業概要同意書及事業計畫同意書繳交後，若事後反悔可否撤銷？ 

[答覆] 

事業概要階段主要確定更新單元範圍及未來發展方向及原則，以提高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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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執行的可行性，因事業概要為事業計畫的摘要性說明，如能獲准，則

實施者將可延續事業概要原則繼續發展，加上事業概要同意比例僅為私有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之1/10，同一更新單元範圍內可能會有多位申請者，

提送事業概要計畫審查，地主可由各家申請者所提事業概要內容，選擇最適合

自己的方案，在後續更新事業計畫階段簽訂同意書。因此在事業概要階段法令

並未明訂撤銷同意書之程序，惟簽訂同意書時仍請詳細瞭解計畫內容，以維護

自身權益。 

事業計畫階段簽訂之同意書，意即同意實施者所提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此階段簽訂之同意書影響自身權益甚鉅，且因考量都市更新具有公益性，

所以事業計畫同意書簽訂後，如事後不願參加，欲撤回同意書，其時間點大致

可分為下列情形： 

(一)實施者於事業計畫報核前，原訂定同意書之所有權人撤銷其同意，致使未

達法定同意門檻時，實施者不得依規報核，如仍有報核之情事，市府依都

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之 1可駁回其申請。 

(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後、公開展覽前，原訂定同意書之所有權人撤銷其

同意，經市府核算未達法定同意門檻時，考量所有權人撤銷同意尚非可歸

責於實施者之事項，且更新整合不易，允許實施者在一定期限內予以補正

同意書，屆時未達法定同意門檻時，市府可駁回其申請。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後，已辦理公開展覽程序，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2條

規定，公開展覽期滿前所有權人都可撤回同意書，如撤銷同意書後未達法

定門檻比例時，仍考量實施者更新整合不易，給予一定期限內補正同意書，

屆時未達法定同意門檻時，市府可駁回其申請。 

(四)公開展覽期滿後，所有權人除有民法第 88條、89條、92條規定之錯誤、

被詐欺或被脅迫等情事或雙方合議撤銷者外，不得任意撤銷同意書，以避

免影響都市更新事業之推動。 

因此地主為免撤銷同意書後造成更新事業執行困境及時程延宕，應於更新

事業計畫報核前，審慎選擇實施者，並在溝通協調過程中充分瞭解自身權益後，

才簽訂同意書。 

六、請問地主與建商簽訂都更合約的話，目前市府有無法源可管？ 

[答覆] 

政府單位與本學會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協助社區民眾，主要扮演

政策宣導、法令解答、實務研討、教育訓練之角色，建商與民眾間所協議的分

配問題屬私契行為，故無法介入，因此建議應審慎檢視實施者或建商所告知之

權利義務與計畫內容，充分了解後再行簽訂。 

目前新北市都市更新處為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提昇民眾與實施者間溝通之

效率，已制定「都市更新契約注意事項」可供民眾參考，但此注意事項並無強

制性質，僅作提供意見之參考，建議民眾在簽訂契約時仍須看仔細契約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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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自身權益條文。 

七、一般辦理都市更新需要多久時間？ 

[答覆] 

辦理都市更新並無一固定的時程，實務上進行更新案時程長短取決於所有

權人意見的整合的速度，土地建物所有權人的意見越一致、同意的比例越高，

相對的審議程序也更迅速、順利。 

假設同意比例為100%，依目前審議狀況與實務經驗，事業概要約4個月即取

得核准，事業計畫約1年內，權利變換計畫也約1年內就可取得核准，若併同辦

理則可省下約半年時程；以上所述的各辦理時程，是在無任何陳情抗議前提下，

倘若有遇到任何陳情抗議，以政府立場會希望實施者能妥善處理並協調，影響

時程則依不同個案情況而定。 

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4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計畫自獲准之日起一年

內，應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如逾期未報核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更新

核准，可申請展期最多二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六個月。若未能取得同意門檻

比例，且於期限內未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本府核可者，本府得撤銷該更新

核准，並建議申請人或實施者重新檢討更新單元範圍及其推動可行性重提都市

更新事業概要計畫。 

八、請問辦理更新時，有無租屋的補貼？是由誰支出？ 

[答覆] 

在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階段，實施者須於計畫書內表明現住戶拆遷安置

計畫，包含現地安置、異地安置或租金補貼等方式，拆遷安置費用計算以實施

者與現住戶協調後之金額為主，或可參照「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拆遷安置

費提列基準」計算之。實務上實施者大多以現金補貼現住戶至外面租屋，補助

期限直到建築物重建完成，此項租金補貼費用由實施者支出，並列入共同負擔

非由政府補助，補貼金額多寡需併同事業計畫送請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

如現住戶對租金補貼費用不滿意時，可提出意見，供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參酌。 

 

 

 

  

http://www.planning.tpc.gov.tw/web66/_file/1691/upload/p2/21687/21687-8.pdf
http://www.planning.tpc.gov.tw/web66/_file/1691/upload/p2/21687/2168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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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講座實況 

  
辜永奇 副理事長(講師) 與會情形 

  
與會情形 與會情形 

  
與會情形 民眾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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